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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与说明

本报谨就以上错误和
疏漏向读者和相关单位、
人士致歉。
挑错热线：010-67106710
栏目编辑：李赛

【事实纠错】
5 月 10 日 A32 版

《周作人之孙要求停拍
祖父手稿》（责编：唐博
文 图编：杨杰）一文，
周作人的图片刊发有
误。由此给相关人员带
来的麻烦和影响，本报
深感内疚，真诚致歉。

【文字更正】
5 月 10 日 A33 版

《女志愿者进工地“普
法”被打伤》（校对：徐
骁 编辑：王殿学）一
文，第 2栏第 4段第 1行
中“7月下午”应为“7日
下午”。

■ 社论

毒枭归案：“四国联合执法”显威

据新华社报道，“10·5”
湄公河惨案的主要嫌犯、金
三角大毒枭糯康，5 月 10 日
被老挝执法部门移交给中
方，押解到北京，被中国警
方正式逮捕。

经查，糯康犯罪集团与
泰国少数不法军人勾结，涉
嫌枪杀我13名船员，制造了

“10·5”湄公河惨案。除此
之外，糯康犯罪集团多次涉
嫌对流经湄公河航道的中
国船只和船员进行抢劫、绑
架、甚至杀人，累计侵害中
国船只28起、杀害中国船员
16人。另外，多宗针对中国
境内的贩毒案件也与糯康
集团有关。中方指控其故

意杀人、抢劫、贩毒等多项
罪名。大毒枭糯康，将受到
法律的严正审判。

糯康归案，是中国与湄
公河次区域国家老挝、泰国
及缅甸高度合作的结果。
自2000年中、老、泰、缅四国
签署《澜沧江—湄公河商船
通航协定》以来，湄公河跃
升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贸
易交通枢纽，成了次区域国
家 与 中 国 加 深 合 作 的 纽
带。然而，盘踞于“金三角”
的贩毒集团和其他犯罪组
织，越来越对航道安全构成
严重威胁。

去年“10·5”惨案发生
后，中国发起“四国联合执

法”机制，得到老、泰、缅的
积极响应。这样的机制，为
糯康案得以联合办案提供
了可能。在中方办案人员
的协助下，老挝警方终于锁
定糯康藏身之处，于上月下
旬一举抓捕了糯康及其犯
罪集团多名骨干。

主要犯罪嫌疑人糯康
顺利移交于中方，更显示了
四国合作中的默契、互动、
相互支持以及相互尊重的
精神。

糯康不仅是中方要捉
拿的要犯，也是泰国悬赏
捉拿的犯罪嫌疑人，还是
缅甸警方通缉的逃犯。从
理论角度看，老挝有理由

以糯康跨国贩毒罪为由要
求由自己审判，缅甸也能
以数年前就通缉为由，并
以相同的跨国贩毒罪指控
为由要求引渡犯人，泰国
也可以相同的理由要求引
渡糯康。

但显然，老、泰、缅对糯
康的“贩毒指控”，在犯罪指
控数量和犯罪程度上相对
弱于中方提出的谋杀、抢
劫、贩毒等多项指控，泰、缅
等尊重及理解中老两国就
糯康移交中国警方达成的
协议。这样，在四国紧密合
作精神下，国际要犯糯康在
没有管辖权国际争议的情
况下，顺利移交给了中方。

糯康归案，不仅树立了
“四国联合执法”机制以来
首个成功合作案例，也给不
断扩大和加深“四国合作”
领域提供了契机。

“四国联合执法”机制，
彰显了中国的负责任大国
形象。在合作实施中，中方
承担了大量的工作，而且积
极援助和培训合作国家的
执法队伍，使这一机制真正
落实成互利、互惠及互信的
基础性机制，焕发了四国合
作机制的生命力，为加快其
他领域的互信与合作提供
了一个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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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家

像保守“国家秘密”那样保护公民信息
面对大量被贩卖公民信息来自政府部门的现状，应该明确像保守国家秘密一样来

保护公民信息的理念，同时借鉴保密法的一些具体规定，从技术上强化保密手段。

据新华社报道，江西省
鹰潭市警方成功捣毁一非
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
的犯罪网络。公安机关缴
获犯罪嫌疑人“黑土草莓”
（网络化名）去年 10 月以来
倒卖公民个人信息万余条
的交易账目，记者随机查看
其今年 3 月份的 1831 条交
易记录，发现其出售的个人
信息中，超过四分之三是由
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提供。

由政府公职人员出卖
的个人信息超过了四分之
三，这暴露出的问题令人担
忧。本应是对公民个人信
息保护最安全的地方，反而

成了最大的黑洞。堵住这
个黑洞，除了公安部门持续
的依法打击外，更需要加快
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
建设，尤其是对掌握大量公
民个人信息的政府工作人
员，要确立起“像保守国家
秘密那样保护公民信息”的
理念。

政府部门因为履行公共
职能所需，掌握着大量的公
民个人信息，包括户籍、工
商、通信、出入境、住宿、车辆
档案、图片图像等，这些信息
不仅关涉公民个人隐私，一
旦泄露被用于违法犯罪活
动，会直接威胁公民的生活

甚至人身财产安全。因而，
从其重要程度来看，或许并
不逊于一些秘密文件。

我们知道，国家公职人
员在职业培训中都经过严格
的保密知识培训，日常工作
中，更是时刻紧绷着“保密”
这根弦，因为一旦因泄密被
查，轻者挨批受处分，重者有
牢狱之灾。泄密虽偶有发
生，但泄露公民信息已无处
不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我们很少听到一些部门
培训公务人员如何严格保护
公民个人信息，加上执法不
严，对此类行为处罚力度偏
弱，客观上放任了公职人员

泄露私人信息的行为。
像保守“国家秘密”一

样来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既
需要强化观念，也需要提升
保密手段。比如《保密法》，
除了强化保密意识外，亦
通过一系列严厉的制度来
防范泄密，如密级制度、保
密责任人、知悉范围限定
到具体人员、承载秘密的介
质做出秘密标志等。相比
国家秘密文件，公民信息数
量更为巨大，完全照搬保密
法的标准来保护个人信息，
或许成本巨大难以负担，但
在立法时从技术上明确保
护 公 民 个 人 信 息 的 责 任

人、获取个人信息人员范
围、做出标志、例举罚则等，
并不难做到。

执法部门的高压打击，
会对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
违法犯罪活动起到一定的
遏制作用，但只有常态化的
执法才能防止打击完了又
反弹的怪圈。从规范层面
看，国家应当尽快出台个人
信息保护的法律或法规，立
法理念就需要明确，无论
是政府还是商业机构或组
织，都应当像保守“国家秘
密”一样重视保护公民个人
信息。

□新京报评论员 杨华云

大毒枭糯康在没有管辖权国际争议的情况下，顺利移交给了中方；显示了“四国联合执法”机
制中的默契、互动、相互支持以及相互尊重的精神。


